
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人事任免办法

(200T年 5月 31日 西藏自治区第八届人氏代表央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通过 ⒛⒗ 年 3月 sO日 西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修正)

笫-条 为了规范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以下简称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任

免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

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在杈限范围内

对自治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任免、决定任免、

批准任免、撤职、撤换、接受或者批准辞职、推选

或者决定代理人选、通过人选等人事任免 ,补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出缺的代表和罢免个别代表 ,

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人事任免工

作 ,实行民主集中制 ,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

第四条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免、决定任

免、批准任免 自治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下列

职务 :

(一 )在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的提名 ,可 以任免专

门委员会的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任命专

门委员会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应当从自

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提名。

根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的提名 ,任

免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工作机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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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地区工作委员会主任、alj主任、秘书长 ;

决定任免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二)在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

自治区主席的捉名 ,决定自治斑副主席的个别任

免。根据自治区主席的提名 ,决定自治区人民政

府秘书长、厅长、委员会主任的任免。上述任免

事项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报国务院备案。

(三)根据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提请 ,

任免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和审

判员。
Ⅱ

(四 )根据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请 ,

任免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及分院副硷察长、检察委

员会委员和检察员 ;决定任免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分院检察长;批准任免 自治区辖市、县 (除市辖

县、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批准自治区辖市、县

(除市辖县、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辞职。

笫五条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根据主任会议

的提名 ,推选或者决定下列代理人选 :

(一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因健康状况不

能工作或者缺位的时候 ,从 自治医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中推选一人代理主任的职务 ,直到主任恢复

健康或者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主任

为止。

(二 )自治区主席因故不能担任职务的时候 ,

从自治区副主席中决定代理主席的人选 ,直到主



席恢复工作或者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

主席为止。

(三 )自 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因故不能担

任职务的时侯 ,从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中

决定代理院长的人选 ,直到院长恢复⊥作或者自

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院长为止。

(四 )自 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因故不能担

任职务的时候 ,从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中

决定代理检察长的人选 ,直到检察长恢复工作或

者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检察苌为止 ,并

由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分别

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笫六条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根据主任会议

提名,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 ;通过特定问题

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 ;补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出缺的代表和罢免个别代表。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应从常委

会组成人员中提名。

第七条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可以撤销或者

撤换自治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下列职务 :

(—)根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出

的撤职案 ,决定撤销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

长,工作机构主任、副主任,地 区工作委员会主

任、副主任、秘书长的职务。

(二 )根据自治区主席或者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会议提出的撤职案 ,决定撤销自治区个别

副主席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委员会

主任的职务。

(三 )根据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或者自

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出的撤职案,决定撤

销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地区中级人民法

院院长、副院长 ,自 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地区中

级人民法院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和审

判员的职务。

(四 )根据自治区辖市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苌的提请 ,批准撤换自治

区辖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职务。

(五 )根据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或者自

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出的撤职案 ,决定撤

销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分院检察长、副

检察长 ,自 治区人民检察院及分院检察委员会委

员、检察员的职务。          .
(六 )根据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建议 ,

决定撤换下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检

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的职务。

撤职案在提请表决前 ,被提出撤职的人员有

杈在常委会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 ,或者书面提出

申辩意见 ,由 主任会议决定印发常委会会议。

笫八条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五分之一以上

组成人员书面联名可以提出撤销由自治区人大

常委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的撤职案。

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
Ⅱ
议 ;或者由主任会议提议 ,经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全体会议决定 ,组织调查委员会 ,由 以后的自治

区人大常委会会议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审议

决定。

笫九条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自 治

区主席和副主席 ,自 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自

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自 治区人大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提出的辞职请求 ,由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会议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决定是否接受

辞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辞职的,报本

级人民代表大会备案。自治区人大专门委员会

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的任免,由主任会议

提名 ,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决定接受辞职的,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备案。自

治区人民捡察院检察长的辞职,须由自治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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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院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

大常委会批准。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地

方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如果要担任上述职务 ,必须辞去担任的自治区人

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职务。

向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提出辞职 ,辞职人员必

须递交书面辞职请求。

第十条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换届后 ,常委

会副秘书长 ,常委会工作机构主任和副主任、地

区工作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秘书长 ,自 治区人

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

委员、委员的任免 ,由 主任会议提请 自治区人大

常委会会议审议。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换届后 ,自 治区主席应

当在两个月内提请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命自治

区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委员会主任。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换届后 ,自 治区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应当在两个月内向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会议提出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

建议 ,由 主任会议提请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决定

任免。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换届后 ,自 治区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应当在两个月内向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提请决定任免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长。

自治区辖市、县(除市辖县、区)人民代表大

会换届后 ,自 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当在两个

月内向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提请批准任命 自治区

辖市、县(除市辖县、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

由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其他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 ,在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换届后 ,继续

担任原职务的,不再重新任命 ;不再担任原职务

的,应当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免职。

笫十一条 经自治区人大饣委会任命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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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机关工作人员 ,在其任职机构名称改变、机构

撤销或者合并时,原任取务自行解除,不再办理

免职手续;任职机构名称政变、机构合并后 ,需经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命的i.提谐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重新任命。     |  .

第十二条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免权限范

围内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调离或退(离 )休的,应

当提请自治区人大常蛩会免职。在任职期间逝

世的,由原提请任命的机荣及时报自治区人大常

委会备案。    ∷_|.

第十三条  自:泊 区革席
`苘

级人民法院院

长、人民检察院检祭长|搀
讦 00|八事任免案,一般

应在自治区人大常蚕会举衍会议的‘ 日以前提

出,由 自治区人大常蛩含主任会议决定提请自治

区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1△ |∶ |.

第十四条 提诂澍推区人大常委会审议的

人事任免案 ,提诺人应当以椒汉|两种文字书面提

出,并报送相关材料j●● △!i

提请任命案的材料·肫当备观、全面写明拟

枉命人员的基本怙况i任职聪曲。提诺批准任命

的,须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绡果|的报告。

提请免职、撤职粜的材料应̄当写明拟免职、

撤职人员的基本怙况拂 职戏锴撤职理由,并提

供相关材料。提诂批准辞职免职的,须附自治区

辖市、县(除市辖县 (区》八隅代表大会或者人大

常委会接受辞职的决危及琰决绡果报告 ,或者自

治区辖市、县(际邙艹县Ⅲ区)人 民代表大会的罢

免决定及表决绀果报告扩

笫十五妤 璃泊眭人火常蚕会人事任免的

具体工作 ,曲璃|泊珥八惑 :艹会代表人事选举工

作委员会负责oo|∷ △ ∶

自治区人大忤蚌搀蚺琅人车选举工作委员

会负责对搌谛审u的杰瑟妤铒卒、撤销职务案进

行初步审裔|认为对扭饪轩

^虽

‖况甜作补充说



明的,有关机关应当补充说明并按要求报送相关

材料。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代表人事选举工作委

员会通过初步审查 ,向主任会议提出审查报告。

第十六条 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人

事任免案 ,有关机关负责人应当向主任会议和常

委会会议介绍拟任免人员的情况。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人事任免案时,有关

机关应当派员到会听取意见并答复询问。

笫十七条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表决人事任

免案前 ,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拟任免人员意见分歧

较大的,由 主任会议提出建议 ,经 自治区人大常

委会过半数委员同意 ,可 以暂不付表决。对暂不

付表决的人事任免案,代表人事选举工作委员会

应当向提请人说明情况。提请人可以撤回该人

事任免案。如提请人认为应当交付表决的,可 以

就有关情况向主任会议作出说明 ,由 主任会议决

定是否交付表决。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表决人事任免案前 ,提请

人要求撤回的,应 当提出书面报告并说明理由 ,

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同意,并向自治区

人大常委会报告 ,对该人事任免案的审议即行

终止。

笫十八条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对自治区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人事任免,由 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全体会议表决。表决采用举手表决、无记名投

票或者按表决器的方式进行 ,以全体组成人员的

过半数通过。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对自治区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任免、决定任免、批准任免、撤职、撤换、接受

或者批准辞职、推选或者决定代理人选 ,补选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出缺的代表和罢免个别代表 ,采

用逐人表决或者分项表决的方式进行。通过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和特定问题调查委

员会组戚人员时,采取对每一项人选合并表决的

方式进行。同
一

职务同时有任命和免职两项表

决时,先进行免职项的表决 ,再进行任命项的表

决。表决时,可以表示赞成 ,可 以表示反对 ,也可

以弃权。表决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

第十九条 依据《酉藏自治区实施宪法宣哲

制度办法》的规定 ,经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任命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

就职时屐行公开向宪法宣誓仪式。

宣皙仪式由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主任会议组织。

笫二十条 提请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命的

人选未获通过的,提请人可以再一次向自治区人

大常委会提请。在本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期

内,两次提请审议未获通过的,不得再提名为同

一职务的人选。

第二十一条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 ,由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颁发主任

签署的任命书。

下列人员不颁发任命书 :自 治区人大常委会

决定的代理人员 ,补充任命人员 ,批准任命的人

员 ,自 治区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特

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第二十二条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

的自治区个别副主席 ,任命的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工作机构主任和地区工作委员会主任、自治区人

民玫府组成部门人员、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

长、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一股应当到会

作任职发言。因故不能到会的,应向主任会议说

明倩况。

第二十三条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免的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 ,受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处

分的,原提请人应当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备案。

笫二十四条 凡须由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

免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常委会会议未通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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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得到职、离轵 ,拟任职务不得对外公布。

笫二十五条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国

家机关王作人员职务任免 ,应当发文通知有关机

关 ,并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公报和自治区主要新

闻媒体上公布。其中需要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

批准的,批准后公布。

笫二十六条 自治区辖市、县(区 )人大常委

会的人事任免工作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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